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茅东林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茅东林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规模、工程特征、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交通运输情况、自然地理条件、环境保护要求等见招标文件。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GB50857-2013)等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规则。

2、《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办法【2019】第19号文。

3、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

4、材料价格:按2025年11月份常州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计入及市场询价(以上均为除税价)。11月份没有的依次前推及市场除税询价计入。

5、本工程人工费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执行。

6、工程类别：土建、安装、市政工程均按201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计取。
7、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基本费及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竣工结算时按合同约定调整；其他措施费按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常建[2014]279号文、苏建价[2016]154号文、常建[2016]94号文、常建[2019]1号文、省住建厅〔2019〕第19号、省住建厅〔2021〕第16号文等相关规定计算。

8、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9、预留金50000。

10、本清单根据营改增后的编制规范，计税方式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模式编制。

三、编制说明

1、投标报价依据招标文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特征描述和施工图纸及相关计价规定计算，当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全时以施工图纸和设计说明及相关规范为准，当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与施工图纸不一致时以标准要求高的为准，若工程量清单描述内容图纸无相关做法时以工程量清单描述为准进行报价。

2、施工图、招标文件、技术要求、有关施工规范及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互为补充，均作为编制投标报价的依据，中标人不得以清单描述不全、清单描述前后矛盾、清单描述和设计图纸及规范不一致等为由要求增加、索赔相关费用等。

3、所有按“项”为单位设置的分部分项清单和单价措施清单，投标人需认真勘察现场并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本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现场根据建设方要求及相关政策法规实施，在报价中予以综合考虑造价风险，综合单价包含图纸及相关要求的一切施工费用，以项为单位的均为包干价，结算时不做调整。

4、单价及总价措施项目清单未列的，如投标单位认为实际现场需要的其他措施，则投标单位需将其费用自行考虑在投标总价内，结算时不新增措施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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